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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

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中国

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

规范性文件的要求，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）

制定了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》

（以下简称“《稳定股价预案》”），已分别经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

次会议和本公司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《稳定股价预案》相

关内容在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》中

进行了披露。 

根据《稳定股价预案》，本公司股票上市后 3 年内，如本公司股

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（本公司股票全天停牌的除外，下同）的收盘价

均低于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（本公司最近一期审计基

准日后，因利润分配、增发、配股等情况导致本公司净资产发生变化

的，则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，下同），则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且

本公司股份分布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，本公司、董事（不含独立董



事，下同）和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主体将启动稳定本公司股价的相关

程序并实施相关措施。上述第 20 个收盘价低于本公司每股净资产的

交易日为触发稳定股价措施日（以下简称“触发日”）。 

本公司曾于 2019 年 8 月 29 日触发，并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执

行完成稳定股价措施（具体详见本公司 2019 年 11 月 12 日在上海证

券交易所公告的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股价措施实施完成

的公告》）。根据《稳定股价预案》，在履行完毕增持措施后的 120 个

交易日内，本公司、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回购或增持义务自动解除。

从履行完毕前述增持措施后的 121 个交易日开始（即自 2020 年 5 月

13 日开始），如果本公司 A 股股票收盘价格连续 20 个交易日仍低于

每股净资产，则本公司、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重新按照《稳定股价

预案》的有关规定履行稳定股价义务。 

 2020 年 4 月 29 日，本公司披露了 2019 年年度报告，本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 9.84元。自 2020年 5月 13日起至 2020

年 6 月 9 日，本公司股票已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公司最

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，达到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。 

根据《稳定股价预案》，本公司应在触发日后 10 个交易日内制定

稳定股价措施并由董事会公告。本公司将在 2020 年 6 月 23 日前召开

董事会，制定并公告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6 月 10日  


